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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5 月 1 日起实施

立立法法禁禁止止““临临时时工工””行行政政执执法法

历时三年出台

的《
山东省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填
补

了山东省在行政执

法监督领域的地方

立法空白。不
仅从

立法的高度禁止备

受诟病的“
临时工

执法”，并
且例数行

政执法“
七宗罪”，

最高可追究刑事责

任。

“现行的执法监督暂行规定
是 1 9 8 9 年颁布的，在具体操作
层面缺乏必要的措施和手段，往
往导致监督检查流于形式。”临
沂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制定出台这部法规的过程也比
较艰难，因其是一部政府内部
进行层级监督的法规，甚至
遇到一定抵触。

《条例》实施后，最引人注
目的是“临时工执法”问题。
临时工执法出现的侵犯公
民权益、违法执法现象曾多

次被媒体曝光。
“这个就体现在行政执法人员

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中，这些
人因为不具备执法资格，就无法取
得执法证件，当然就不能从事执法
工作。”临沂市法制办执法管理科科
长邢计晓介绍，行政执法人员应当
按照规定参加专业法律知识、公共
法律知识和职业素养等培训，经考
试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后，方可
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行政执法机关聘用的劳动合同
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临时借调人

员以及其他无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
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除法律、行
政法规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证件另有
规定外，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使用省
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行政执法证
件。

但同时，执法部门大量使用临时
工、合同工，往往是由于执法任务繁
重而编制有限，人手不足导致的，仅
靠立法禁止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邢
计晓表示，这还要从调整部门间的编
制结构，和严格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
岗、资格管理方面来解决。

“临时工”执法资格被取消

《条例》明确，行政执法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
在单位根据情节给予通报批
评，并可以作出告诫、离岗培
训、调离执法岗位等处理决
定;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执行公务活动时，不
依法出示合法有效行政执
法证件的；非法收留或者
截留、私分罚款和没收的

违法所得或者财物的；不履行法
定职责或者违反法定程序的；对
投诉人、举报人实施打击报复
的；

拒绝或者阻碍行政执法监
督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拒
绝向行政执法监督机关或者行
政执法监督工作人员提供有关
资料或者隐匿、销毁、转移执法
证据的，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的其他行为。

而对于行政不作为造成损

害，《条例》明确将承担行政赔偿
责任。《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
违法、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或者
行政不作为，对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
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行政执法机
关履行行政赔偿义务后，应当责
任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
执法人员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
偿费用。

行政执法“七宗罪” 最高可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 4 月 30 日
讯 (记者 刘遥 )历
时三年，《山东省行政
执法监督条例》日前出
台，自今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该《条例》是山东省出
台的第一部加强行政执法
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
地方性法规。《条例》实施后，

“临时工”行政执法被明令禁
止。

近年来，由于一些执法机构
和执法人员执法为民的观念不强、
执法水平不高，在行政执法工作中，
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
究的问题，行政执法不作为和乱作为
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条例》的出台，对
行政执法监督内容和监督措施、监督程
序、监督处理、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出了明
确规定。

《条例》所指的行政执法监督，仅指行政
机关内部层级监督，即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
人民政府、政府对其所属部门、上级政府工作
部门对下级政府工作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
的监督，不包括外部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的专门
监督。

《条例》具体规定了实施行政执法监督的十项
基本措施，主要包括行政执法主体公告制度、行政
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行政执法裁
量基准制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等。而这些措
施，基本涵盖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完整链条监督。

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负责本行业的
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健全网上政府法制监督系统和行政权力事项动
态管理系统，运用信息化手段对行政执法行为实
施监督。

对于最受关注的“临时工执法”现象，《条例》
明文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参加专业
法律知识和公共法律知识培训，经考试合格，取得
行政执法证件后，方可从事行政执法工作。行政执
法机关聘用的劳动合同制人员、劳务派遣人员、临
时借调人员以及其他无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
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市直 60 多部门执法受监督 处罚裁量幅度量化

“现在，仅市直有执法
权的部门就有 6 0 多个，
而我们所说的行政执法
包括的范围也很广，如
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
政征收等等都是。”邢
计晓介绍，其中，受到
立法监督的执法主体
也 包 括 有 执 法 职 能
的 组 织 ，如 食 药 监
局 、环 保 局 的 稽查
支队等。

事实上，对于

普 通 老 百 姓 来 说 ，对《 条
例》中的大多数内容会感
到陌生。但它的实施效果
最终会影响到百姓，比如，
实行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
度。

“省政府已经制定了
《山东省规范行政处罚裁
量权办法》，对有裁量幅度
的处罚条款要进行细化、
量化，法律规定了 5 0 0 元
到 1 0 0 0 元的处罚幅度，”
临沂市法制办相关负责人

表 示 ，这 对 于 执 法 机
关 来 说 ，就 应 当 在 这
个幅度内设置几个不
同 的 阶 次 ，针 对 严 重

程度不一样的违法行为，
进行与之相匹配的处罚，
而且要做到同等情况同等
对待。

“ 在 执 法 中 ，货 值 金
额、违法金额等这些能够
量化的情节，决定了是罚
500 元还是 1000 元。如果
两个人同时违法，且违法
的情节和程度基本一致，
那么对这两个人的处罚就
应当相同。”执法管理科工
作人员姚远举例说明。

据介绍，下一步，规范
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工作理
念和方法，将会拓展到行
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
收等其他行政执法领域。
各级、各系统要细化、量化
相关裁量标准，规范裁量
范围、种类、幅度，并向社
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从
源头上减少行政执法的随
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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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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